調查報告(公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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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9386437][bookmark: _Toc524902730]按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之意旨，為確保安全之學習環境，並保障兒少基本權益，爰規定我國短期補習班屬特許行業，應經地方主管機關依建築、消防及教育等相關法規審核通過後，始得立案經營，並以教育部為法規主管機關，職掌相關政策法令訂定及解釋；地方政府則負責補習班立案核准及監督管理，期共同確保教育市場秩序與學生安全；查112-114年高雄市教育局裁罰違規未立案短期補習班（如處以罰鍰、停辦）共計45件，惟針對轄內「○○教室、○○工作室」二所疑未立案補習班之檢舉案，該局自113年9月間起陸續接獲多次陳訴，經函文多次往返，仍未依法令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理，復未積極進行實地（或聯合）稽查評估，以查明實際營業狀況及其適法性外，且整體補習教育管理之作為及適法性尚存疑義、相關法令解釋及見解與中央主管機關分歧，如以業者已辦商業登記為由，逕自排除應立案登記之相關規範；況經教育部及經濟部多次函文釋疑或行政指導，仍未澈底妥處，致相關案件懸而未決，足見該局未能會同釐清相關規定，認事用法尚有違誤，恐致現行規範形同具文，衍生逸脫管理密度或安全等重大疑慮，罔顧主管機關職權，均核有怠失。
按補教法第3條規定，補習及進修教育區分為國民補習教育、進修教育及短期補習教育3種；凡已逾學齡未受9年國民教育之國民，予以國民補習教育；已受9年國民教育之國民，得受進修教育；志願增進生活知能之國民，得受短期補習教育。同法第9條第1項第4款規定，短期補習班之設立、變更或停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其設立、變更、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程序、名稱、類科與課程、修業期間、設備與管理、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收費、退費方式、基準、班級人數與學生權益之保障、檢查、評鑑、輔導、獎勵、廢止設立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則規定；其相關管理規則，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上開準則定之。
復按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略以，所稱短期補習班，指於固定場址，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並收取費用，辦理補教法第3條所定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該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略以，私人或團體依其他法令規定，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或申請核准舉辦之訓練、活動或課程，不適用該準則之規定。此外，商業登記法第6條第1項則規定，商業業務，依法律或法規命令，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商業登記。基此，教育部指出，短期補習班依法屬特許行業，需經地方政府依建築、消防及教育相關法規審核通過後，始得立案經營，免辦商業登記；復依上述相關規定意旨，教育部為法規主管機關，負責相關政策法令訂定及解釋；地方政府則負責補習班立案核准及監督管理。茲列相關重要函釋或例示，摘要如下表：
案關重要說明及例示摘要表
	規範內容
	相關函釋或例示之重點摘要
	備註

	教育部針對
補習班設立
管理準則
第2條第2項
之說明及函釋
	1.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排除適用意旨，應以私人或團體辦理之訓練、活動或課程觀之，如涉及「固定場址」、「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收取費用」等補習教育客觀要件，然依其他法令規定，已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或申請核准」者(即：訓練、活動、課程經登記或核准)，方不適用。如業者未依商業登記法、人民團體法或公司法等相關法規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或申請核准所舉辦之訓練、活動或課程，而其行為內容如符合該準則第2條第1項定義（即固定場址、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並收取費用)，則需輔導其依該準則第8條及第9條完成申請設立補習班及立案作業；未依法申請核准立案，而以補習班或類似補習班名義擅自招生者，則由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補教法第24條規定辦理。
2.針對該規定例外情形之具體示例說明：
 (1)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辦理駕駛訓練課程教學。
 (2)業者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辦理網際網路教學服務，授權消費者於指定之網站系統，使用企業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線進行之教學、評量或其他相關服務。
 (3)依其經營型態選擇其他運動產業類別登記者，其從業人員之管理、場所、消費糾紛等業依「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爰已規範不得再登記「短期補習班業」併行辦理。
	教育部於
詢問會議前
查復資料及
114年11月14日臺教社(一)字第1140098547號函之摘要

	教育部
相關函釋
	「I103060管理顧問業」、「J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及「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該4行業之營業項目，如有從事對外招生、收費及授課，或對外販售物品並附含各類教學課程，且其各課程合計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者，即屬短期補習班業，應先依補敎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相關規定，辦理短期補習班立案登記。
	教育部
101年11月26日臺社（一）字第1010219160號函

	經濟部
相關說明
	1.經濟部「公司行號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中，「J601010藝文服務業」之定義內容及有關但書所載：從事戲劇、舞蹈、技藝表演、音樂演奏、文學及藝術等藝文演出場所之經營及其他藝文相關服務之行業。包括畫廊之經營，藝術品、古董、字畫、彫刻品之展覽等業務。但從事短期補習班業務應歸入「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細類。
2.「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之定義內容係依據補教法之規定，經營短期補習班業務。是以，如旨揭商業有涉及上開經營短期補習班業務之範疇對外招生、收費、授課等，則應歸屬「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惟是項業務係屬商業登記法第6條所稱之許可業務，按商業登記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所營業務如屬該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許可業務，應先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商業登記。
	經濟部
114年10月7日
經授商字第11400779850號函摘要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及經濟部查復資料。
關於上述條文之相關立法意旨，經詢教育部稱略以，由於短期補習班招生對象為不特定大眾，又以未成年學生學童居多，為確保補習教育能夠提供安全、有品質的學習環境，並保障學生權益，因此補教法透過建立制度，將短期補習班訂為特許行業，並針對場地、設施設備及人員規定諸多條件；而對於未立案或未符法令的補習班予以稽查裁處，以保障民眾暨兒少權益；此亦補教法及相關子法自訂定及歷次修正迄今的社會常理共識等語。是以，部分業者如僅辦理相關之公司營業登記，實際卻從事短期補習業務，即衍生循此途逸脫嚴謹管理之短期補習班設立規範，恐衍生公共安全疑慮，損及學員重大權益。
究此，對照目前我國短期補習班相關法令與商業登記法就各重要管理項目(如師資及消防安全)之規範密度差異及地方自治法規，摘要如下：
中央法規關於短期補習班與商業登記管理項目之整體規範差異如下表：
短期補習班與商業登記之管理項目(如師資及消防安全)規範
	
	短期補習班(時段性補充學習)
	商業登記

	設立法令
	補教法、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
	1.補習班免辦商業登記，若地方自治法規有相關規定則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惟「管理顧問業、產業育成業、藝文服務業及休閒活動場館業」等4項營業項目登記，如實質上有從事補習班業務行為對外招生、收費及授課，或對外販售物品並附含各類教學課程，且其各課程合計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者（含可銜接採認視為連續課程者，並依定型化契約所載明內容為認定標準），即屬「短期補習班業」應辦理補習班立案許可，若地方自治法規有相關規定則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或回歸本業辦理。
2.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下稱兒童課照中心）免辦商業登記。

	招收對象
	無年齡規範
	

	服務項目
	1.分技藝及文理二類；修業期限為1個月至1年6個月。
2.依核准類科進行教學。
	

	建築
(及活動
面積等)
	1.依原內政部營建署（現國土管理署）[footnoteRef:1]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係屬D-5類建築（供短期職業訓練、各類補習教育及課後輔導之場所。） [1:  內政部營建署於112年9月20日改制為國土管理署。] 

2.應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辦理。
	

	師資
及教職員
	1.按補教法第9條等規定略以，有第6項第1款、第2款情事，與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及第9款情事者，不得擔任短期補習班之負責人或教職員工；有第6項第3款情事及教師法第14條第2項後段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者，於該認定或議決1年至4年期間，亦同。短期補習班聘用或僱用教職員工前，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詢有無前項情事。
2.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6條略以，查詢機關（構）辦理前條查詢，應確實至該資料庫與教育部建立之涉性別事件之學校不適任人員資料庫、短期補習班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全國幼兒園不適任教保服務人員通報查詢系統、全國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不適任人員資料庫及其他學校人員不適任資料庫查詢。
3.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辦理，應聘請具開設科目專業資格之教學人員。前項專業資格，依國、內外公、私立學校、機構、單位核發之畢（結）業證書或其他具體事實認定。外國人應依就業服務法、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短期補習班聘僱外國專業人才從事教師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及相關規定辦理。
	

	消防安全
	1.應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相關規定辦理，如班舍建築之採光、照明、通風、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等，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另班舍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在200平方公尺以上者，應置防火管理人。
2.依消防法第9條第2項、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第7條規定，管理權人應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表，並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備查。
3.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期限及申報備查期限表規定，短期補習班係屬乙類第3目，申報期限為每3月底前辦理，1年申報1次。
	

	衛生
	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查核
	依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辦理。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及高雄市政府查復資料。
此外，地方自治法規部分，依高雄市教育局處理違反補教法第24條規定案件裁罰基準第4點第1項規定略以，未立案補習班擅自招生之處罰，應經處罰小組之審議。復按同點第2項規定略以，前項處罰小組，由該府教育局聘請有關機關、團體代表組成之。爰，該府應據此設立「未立案短期補習班罰鍰或沒入處分審議會」進行相關案件之審查。　
經查，本案高雄市政府前於113年9月20日、同年月30日起陸續接獲民眾陳訴或主管機關函轉陳情略以，該府轄內2所疑未立案之短期補習班○○教室、○○工作室，涉有違法招生與教學之事實，且未曾實施消防檢查等，已罔顧學員安全，陳請該府依補教法第24條等相關規定裁處等語。詢據高雄市政府全案相關處理情形略以，該府於113年9月20日先接獲民眾檢舉○○教室，初因該班未符合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等相關規定，該府教育局業依法裁罰新臺幣（下同）5萬元；嗣於同年9月30日接獲民眾再訴○○教室及○○工作室仍有疑似違法經營短期補習班情事，該府稱是時因○○教室已向該府經發局申請設立藝文服務業等商業登記核准在案，爰該府認已符合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之除外條款，而非屬該準則規範之管理範疇；至○○工作室部分，該府稱因查察時，其已辦理商業登記，故未予以裁罰等情。顯示，高雄市政府自113年9月間起即陸續接獲轄內針對○○教室及○○工作室等疑似未立案補習班之檢舉案，惟經內外部公函多次往返，該府教育局仍未依法令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理，復未積極進行實地（或聯合）稽查等評估，以確實查明實際營業狀況及其適法性；顯示除未及時依法妥處，致案件懸而未決，且該府針對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等相關規定之適用，仍有重大誤解。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就高雄市教育局個案處理歷程及其相關實務見解部分，重點摘要如下表[footnoteRef:2]： [2:  細節於調查報告公布版略。] 

高雄市政府辦理○○教室及○○工作室案之見解及重點摘要表
	日期
（年.月.日）
	○○教室及○○工作室案之
相關見解及處理過程摘要
	備註

	113.9.20
	（略）
	

	113.9.24
	
	

	113.9.30
	
	

	
	
	

	113.10.16
	
	

	113.10.18
	
	

	113.10.28
	
	

	113.11.11
113.11.12
113.11.14
	
	

	113.12.02
	
	

	113.12.13
	
	

	114.01.13
	
	

	114.01.17
	
	

	114.02.08
	
	

	114.02.12
	
	高市府教社字第11431014400號函

	114.02.24
	
	臺教社(一)字第1140016323號函

	114.03.06
114.03.19
114.03.20
	
	

	114.03.24
	
	

	114.04.02
	
	臺教社(一)字第1140028031號函

	114.04.08
	
	

	114.04.09
	
	

	114.04.24
	
	高市教社字第11433067900號函

	114.05.06
	
	高市教社字第11433516000號函

	114.05.16
	
	

	114.06.05
	
	

	114.12.12
	
	高市教社字第11440013600號函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高雄市政府及教育部查復資料。
另依高雄市政府查復資料指出，112-114年該府教育局業裁罰45件未立案補習班違規情形（如，處以罰鍰、停辦），包括○○教室案在內，查其中3件疑未立案補習班違規查察情形之概述中，竟載明，實地查察現場有上課及收費情形，惟經該府人員「輔導後已至市府經濟發展局辦理商業登記……非屬補習班之情事」等情，在卷可稽，實情及妥適性均待釐清。足徵，該府教育局歷次作為難謂符合法令及教育部相關函釋等規範意旨。茲摘要如下表[footnoteRef:3]： [3:  班名及案件處理細節於調查報告公布版略。] 

112-114年高雄市政府未立案補習班違規查察-相關案件摘要表
	日期
	班名
	案件概述及處理情形
	改善期限
	罰鍰
與行政處分
	累犯
	備註

	112年2月8日/112年2月22日
	（略）
	1.實地查察情況：現場共5位學生正在上課，每月收費500元。
2.教育局再次到該址查察，現場大門深鎖，無人應門。
3.經電洽該班表示，於該局人員輔導後已至市府經發局辦理商業登記，該局112年2月23函准設立「雅○工作室」在案，所營業務為J601010藝文服務業，後續依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條規定，本案非屬補習班之情事。
	--
	罰鍰
5萬元
	否
	該府未立案短期補習班罰鍰或沒入處分案件
審議會
112年第2次會議紀錄

	112年3月12日
	
	教育局實地查察情況如下：
1.現場共6位學生正在上課，每期(月)收費4,500元。
2.經該府人員輔導後已至市府經發局辦理商業登記，該局以112年3月13日同意該址設立○○工坊在案，所營業務為J601010藝文服務業，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規定，本案非屬補習班之情事。
	--
	罰鍰
5萬元
	否
	該府未立案短期補習班罰鍰或沒入處分案件
審議會
112年第3次會議紀錄

	113年9月24日
	
	1.教育局實地查察，現場1樓1間教室，有8名學生正在上課，每8堂課每人收費2,000~3,000元。
2.經該府人員輔導後已至市府經發局辦理商業登記，該局113年9月25日同意該址設立○○教室在案。
	立即停辦
	罰鍰
5萬元
並立即停辦
	否
	該府未立案短期補習班罰鍰或沒入處分案件
審議會
113年第8次會議紀錄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高雄市政府查復資料。 
承上，案關高雄市教育局之行政作為迭遭民眾陸續陳情表示質疑及教育部多次發函指導，而針對本案及整體補習班管理之認知及法令見解，該府則續提說明略述於后：
該府指出略以，本案兩工作室目前所經營業務為依據商業登記法向經發局申請核准登記(藝文服務業)所辦理之課程，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排除規定，自不屬於補習班範疇，惟教育部要求該府內部協調教育局與經發局共同前往實地稽查，確認業者是否逾越核准營業項目，該府經發局表示商業登記法早已登記管理分離，請該府教育局逕依權責卓處；經該府教育局多次向教育部反映，教育部改以「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要求依該準則第2條第1項，符合5人以上、固定場址、有收費，即予以裁罰。該府秉持依法行政原則，依法查察依法認定，避免選擇性執法，爰多次以公文文書及會議向中央提出疑義及相關修法建議。
該府提出，短期補習班之稽查實務上，難以區分補習教育學習內容及其他類型教育活動，已造成行政機關及民間機構間之認定及執法困難，為平衡人民經濟與文化自由的發展及行政機關的監管目的，建議法規內容以兒少(幼兒、兒童及少年)權益及保障進行修正（對照如下表），明確界定「補習教育之性質」與適用範圍，並就涉及未滿18歲未成年人之學習活動，新增不得適用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排除條款之類型或要件等語。
該府復稱略以，倘該機構尚未依法核准立案短期補習班，即要求地方以「未立案補習班」名義，先行比照立案補習班標準實施消防、建築或人員查核，除有違反依法行政及比例原則之疑慮，亦恐造成行政權限逾越及執法正當性不足之風險等語。
惟據上述案關法令及主管機關之函釋內容，顯示業者如實質行為已涉及補習教育行為，地方政府則應要求業者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並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8條及第9條等規定辦理補習班立案登記。準此，高雄市政府於本案部分行政作為及見解，顯難謂與現行法規意旨相符，且教育部認恐有衍生逸脫管理密度之相關疑慮。
復查，本案經教育部多次函釋略以，補習班屬特許行業，如業者符合固定場址、對外招生、收費、授課及其各課程合計修業期限達30日以上之事實，應依規定辦理立案，若未符補習班要件則非屬補習教育範疇。該部復於本案詢問會議前再次重申，依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等規定，補習班核准及相關管理屬地方政府權責，若地方政府對於法令有所疑惑，應函請教育部進行說明解釋，並依該部函復內容據以辦理執行，本權責就所涉樣態，依據法令及實務專業經驗加以判斷處理，進行事實認定等語。惟本案業經該部多次指正未果，案件迄未妥處致續訴不斷，恐影響兒少權益甚鉅，亟待盡速積極檢討改善。茲列教育部相關函復意見，摘要如后：
相關權責規範：按補教法第2條、第9條相關規定即明，短期補習班相關事項，教育部為法規主管機關，負責相關政策法令訂定及解釋；地方政府負責補習班立案核准及監督管理。
本案教育部辦理歷程及函文內容摘要於后：
教育部歷次辦理本案大事記及內涵摘要表
	
	日期
（年.月.日）
	事件摘要
	會議決議、相關作為及函文摘要
	相關文號

	1
	114.
03.25
	監察院函轉民眾陳情高雄市政府對於轄內疑似未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教室及○○工作室消極處理案。
	1.教育部就民眾陳情及院詢事項回復，並表示非為該府教育局所述「行政法上從新從優」原則之適用。
2.教育部稱，自101年函文至103年發布相關準則規定迄今，對於業者辦理「管理顧問業、產業育成業、藝文服務業及休閒活動場業」等4行業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政策立場一致。
	臺教社(一)字第1140023712號

	2
	114.
3.25
	高雄市經發局函該府教育局，就跨單位共同查察○○教室之營業場所是否符合商業法規案。
	1.該府經發局表示除許可業務應予逐一列舉登記外，其餘法規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則不以登記為必要，均得以經營。雖已批准○○教室商業登記在案，惟營業場所非商業法令管理範疇，故尚無違反商業登記法之規定。
2.另業者是否涉經營短期補習班違規之情事，因其係屬許可業務，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該府教育局）逕行認定並依許可法令管理。
	高市經發商字第11431688700號

	3
	114.
04.02
	回復高雄市教育局114.3.11函詢該準則第2條第2項適用疑義。
	依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立法意旨，教育部彙集歷次說明，並重申依「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凡業者辦理之訓練、活動、課程符合該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原則上應設立短期補習班。至於同條第2項屬例外性規定，需有其他特別法規明確限制或規定，始為不適用本項規定。亦請該府教育局後續應本權責依法監督管理。
	臺教社(一)字第1140028031號

	4
	114.
05.26
	回復
高雄市教育局114.04.24函詢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適用疑義。
	教育部前業已於114.04.02函復說明在案，爰再次重申。
	臺教社(一)字第1140044946號

	5
	114.
08.04
	回復
高雄市教育局114.07.11函送該準則第2條擬修議題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該府教育局函以，建議新增該準則第2條第2項文字，以強化對兒少（幼兒、兒童及少年）參與的教育活動進行監督，以保障兒少學習權益與安全，避免私人或團體以才藝、營隊或照顧為名，進而規避該準則第2條之規定。教育部將納入後續修法研議之參考。
	臺教社(一)字第1140074583號

	6
	114.
09.02-114.
09.03
	114年度全國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照中心業務管理暨公共安全研討會。
	高雄市教育局及宜蘭縣政府教育處就該準則第2條疑義提案，爰教育部依歷次函復內容再次提醒及宣導。
	


資料來源：教育部查復資料。
另查，除上述本案2所被訴機構之處置爭議待解外，據該府查復資料載明略以，高雄市教育局113年間針對轄內○○企業社之查察經過顯示，該府教育局同樣以○○企業社業完成商業登記（J601010藝文服務業）為由，即認稱該機構應未適用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等相關規定（非屬短期補習班機構），續經教育部多次函文指正，並指明「倘業者未完成短期補習班立案，卻辦理前述課程，由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補教法第24條規定裁處」等語，惟未見積極處理。況，該案亦屬跨局處聯合稽查未果，上述歷程實涉該府之權責分工及業管範圍，益證高雄市政府針對短期補習班之整體管理及法令適用疑慮，亟待檢討改善(表略)。
究此疑義，本院業於115年1月27日約請教育部、高雄市政府及經濟部業務相關主管人員到院詢問。針對案關內容及結論，摘要發言重點略以：
會中高雄市政府主管人員指出略以，113年9月20日陳情檢舉○○教室和○○工作室。當時○○教室因未符合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依照補習班範疇查察依法裁罰；後來9月30日再次陳情檢舉，當時○○教室已向高雄市經發局申請設立藝文服務業的商業登記，後續該府依照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排除；而○○工作室當時查察時已有商業登記，所以該府未裁罰。
惟針對本案高雄市政府之相關作為及見解，據教育部主管人員指出略以，依照高雄市做法是因為他們有做商業登記就依照準則第2條第2項就不予裁罰，但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是依照補教法，針對場地、設施甚至人員都有要求，這是立法意旨；原則上如從事短期補習班業務都要經過設立許可，對於該準則第2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高雄市政府有所誤解。
承上，就相關法令部分，則據經濟部主管人員復指稱略以，業者如果經營的是特許行業，則必須在登記前就要得到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該部才會准予登記這個營業項目；如果是經營短期補習班，一定要得到教育主管機關許可才可以登記，公司實際是做短期補習班但未獲得許可，會回到特許行業的相關法規裁罰，屬於教育部的權責；而一般行業就是不一定要登記才可以從事，實際營業行為在營業後，地方主管機關會依照法規裁罰相關違法行為。
基此，針對本案相關誤解及可能引發之兒少權益問題，詢據高雄市政府主管人員指出略以，本案該府會再針對兒少部分進行補強，也會再評估實施聯合稽查形式；另，後續將循法制程序處理，依據教育部之相關解釋辦理等語。準此，該府對於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等相關規定顯未釐清，允應盡速依法檢討改善。
綜上論述，按補教法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之意旨，為確保安全之學習環境，並保障兒少基本權益，爰規定我國短期補習班屬特許行業，應經地方主管機關依建築、消防及教育等相關法規審核通過後，始得立案經營，並以教育部為法規主管機關，職掌相關政策法令訂定及解釋；地方政府則負責補習班立案核准及監督管理，期共同確保教育市場秩序與學生安全；查112-114年高雄市教育局裁罰違規未立案短期補習班（如處以罰鍰、停辦）共計45件，惟針對轄內「○○教室、○○工作室」二所疑未立案補習班之檢舉案，該局自113年9月間起陸續接獲多次陳訴，經函文多次往返，仍未依法令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辦理，復未積極進行實地（或聯合）稽查評估，以查明實際營業狀況及其適法性外，且整體補習教育管理之作為及適法性尚存疑義、相關法令解釋及見解與中央主管機關分歧，如以業者已辦商業登記為由，逕自排除應立案登記之相關規範；況經教育部及經濟部多次函文釋疑或行政指導，仍未澈底妥處，致相關案件懸而未決，足見該局未能會同釐清相關規定，認事用法尚有違誤，恐致現行規範形同具文，衍生逸脫管理密度或安全等重大疑慮，罔顧主管機關職權，均核有怠失。
[bookmark: _Toc229386438]隨社會變遷與各類親子活動型態多元化，現行短期補習班管理實務已面臨嚴峻挑戰，教育部雖多次函釋略以，關於短期補習班之具體認定，地方政府應以私人或團體辦理有無「固定場址、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收費、授課及課程期限達30日以上」等具體事實，依規立案，如未符要件則非屬補習教育範疇；惟就地方政府補習教育管理之通盤調查結果顯示，鑒於各類新興活動界定模糊，部分型態難以直接適用，或採部分課程拆分、不同辦理名義等疑似規避情事，實務顯難僅就上述要件逕行認定、查核或予以處分，衍生執法窒礙；此外，如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關於各類機關核准舉辦之訓練或活動認定，除無法精準判別，面臨法令適用與程序正當性之困境外，個案聯合稽查形式亦屬困難，同時涉及兒少保護、公共安全、產業或經濟活動管理密度之衡平，亟待行政院督導相關機關積極評估，或強化認定標準及處理方式等具體指導意見，供地方主管機關遵循，俾消弭灰色地帶，建構安全之補習教育環境。
案涉補教法及短期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等相關規範及其立法意旨部分，詳如調查意見一所述。另查，除個案釋疑外，教育部另曾以函釋或全國性會議宣導略以，地方政府就「I103060管理顧問業」等4大行業應回歸其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如實質行為已涉及補習教育行為，應要求業者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8條及第9條等規定辦理補習班立案登記，並按補教法第24條及第25條等規定辦理。相關歷程及內涵摘要如后：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footnoteRef:4]前於100年間[footnoteRef:5]為釐清「心靈成長」及「潛能開發」等技藝補習課程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告案等會議決議，鑒於當時「I103060管理顧問業」、「J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及「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等4行業所辦訓練、活動及課程亂象層出不窮，實質已涉及補習教育範疇，因此要求4行業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並訂定落日條款，亦於同年函請教育部提供宣導文字予經濟部配合宣導相關規範；另就業者開辦「心靈成長」及「潛能開發」課程屬技藝補習教育，其相關管理規範由教育主管機關督導管理，以利業者明確辨識自身營業行為是否涉入補習班範疇，以符法規等情。 [4:  前身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83年7月1日至100年12月31日），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併入行政院院本部；該會委員會議部分改制成立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業務單位部分則改制成立「消費者保護處」。資料來源：https://cpc.ey.gov.tw/Page/D4C3A1D21C560D34]  [5: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0年11月17日第194次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0年12月5日消保督字第1000011559號函。] 

相關函文摘要如下表：
本項相關函文摘要表
	日期
（年.月.日）
及相關文號
	機關
	相關函文摘要

	101.09.07
經商字第10100650810號函
	經濟部函
教育部
	主旨：有關教育部提供經濟部宣導「管理顧問業」等4行業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並訂定落日條款之宣導文字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略以）：
三、查教育部101年1月16日「管理顧問業與補習班業務研商會議」之會議紀錄，未見有關「對外有關販售之物品內含各類學習課程」即屬短期補習班業之相關決議。另101年5月9日「管理顧問業等從事招收收費授課行為之管理與宣導會議」之會議紀錄討論事項案由說明二，雖有提及「或對外販售物品並內含各類學習課程」即屬短期補習班業，當時與會出席代表就有針對此部分提出疑義，經教育部表示會檢討修正，合先敘明。
四、惟前揭疑義，本案之宣導文字未見教育部有所修正，經濟部係為避免產生爭議，並基於政府係為一體之考量，爰就業者可能提出之疑義，請予以氂清，以利宣導請業者配合辦理。
五、教育部為短期補習班業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案宣導文字事涉如何認定係屬短期補習班業，爰仍請教育部依經濟部101年8月17日經商字第10100632910號函意見（諒悉），本諸職權審酌，以利配合宣導。

	101.11.26
社（一）字第1010219160號函
	教育部函經濟部，並副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主旨：為再提供經濟部加強宣導「管理顧問業」等4行業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並訂定落日條款之宣導文字案，詳如說明，復請查照。
說明（略以）：
四、教育部再於101年10月2日召開會議決議宣導文字，會議紀錄於101年10月15日臺社（一）字第1010190778號函送經濟部在案（諒悉），該決議宣導文字如下：
（一）「1103060管理顧問業」、「]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及「1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之營業項目，如有從事對外招生、收費及授課，或對外販售物品並附含各類教學課程，且其各課程合計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者（含可銜接採認視為連續課程者，並依定型化契約所載明內容為認定標準），即屬短期補習班業。
（二）前項4行業已從事屬短期補習班行為者，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補習班立案登記，並自即日起至102年6月30日止，應完成補習班登記立案，如未完成立案登記，仍以上揭方式招生授課，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將依補教法第24條及第25條規定，結合教育、建管、消防及經濟等各主管機關以聯合稽查方式處理。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及經濟部查復資料。
基此，本案詢據教育部稱以，關於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之適用，應以私人或團體辦理之訓練、活動或課程觀之，如涉及「固定場址」、「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收取費用」等補習教育客觀要件，然依其他法令規定，已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或申請核准」者(即：訓練、活動、課程經登記或核准)，方不適用；而非私人或團體依其他法令規定，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所辦任何訓練、活動、課程均不適用。
針對補教法、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等法令適用及行政作為之相關適法性疑義，部分現況詳調查意見一所述。惟本案凸顯短期補習教育之法令主管機關與肩負執行之地方政府，見解未盡一致；且整體短期補習班之執法及查察部分，通盤問題顯示，鑒於各類新興活動興起，補習教育之實質意旨難以精準確認，界線日趨模糊，地方政府於第一線執法時，顯難僅就上述相關法定要件逕行認定、查核或予以處分，往往衍生執法窒礙等情，亟待主管機關會同協助解決。摘述各地方政府相關重要意見於后：
據某市政府函稱略以，「各類機構、場所教學型態多元，部分型態似難以適用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條第1項之規範，卻實際進行教學活動，如親子共學團，係由不同家庭親子間所組成，共同分擔場地費、教師鐘點費、活動材料費，提供藝術、語文等多樣化親子共學活動，並無實際負責人，亦難謂營利行為，類此案件雖該府教育局已嚴加稽查，惟相關事證難以涵攝上開準則第2條第1項之補習班定義，爰無法納管」，及「倘此類經查與補習教育之目的、修業期限及科目等規範未符，則非屬短期補習教育業務之範疇，然前述『目的、修業期限及科目』等要件，實有多方解釋之空間，補習教育之意旨倘全權交予地方政府認定，恐生各地方政府之見解未一致、對未立案機構之管理程度迥異之不合理情形」等語。
此外，某地方政府教育局曾函請教育部釋明實務及執行疑義，包括補習教育要件之查察認定及聯合稽查之個案審認困境等。茲摘要相關態樣如下：
某地方政府教育局函文摘要
	項次
	相關疑義摘要

	1.
	    該局受理民眾陳情領有商業登記為「互動式情境體驗服務業」或「休閒活動場館業」之場所疑涉未立案辦理補習教育業務案件，經查其多以「色彩認識」、「光影活動」等促進幼兒感官統合及潛能開發之活動為主軸，辦理形式則多為親子共學，按教育部114年5月1日臺教社（一）字第1140028031號函略以，倘類此案件經查與補習教育之目的、修業期限及科目等規範未符，則非屬短期補習教育業務之範疇，然前述「目的、修業期限及科目」等要件，實有多方解釋之空間，補習教育之意旨倘全權交予地方政府認定，恐生各地方政府之見解未一致、對未立案機構之管理程度迥異之不合理情形。

	2.
	    該局近期接獲多起民眾陳情未立案場址連續開設單堂或期程不足1月之體驗課程，或以會員點數方式讓民眾得自行選擇到班時段，雖場址每日均有辦理活動課程，卻難以採證各學生之修業期間為何，按教育部101年11月26日臺社(一)字第1010219160號函略以，各課程合計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者（含可銜接採認視為連續課程者，並依定型化契約所載明內容為認定標準），即屬短期補習班業，究前述「各課程」係指針對單一消費者所提供之課程、或未立案場所開設之全數課程？實務上多有業者每日持續辦理課程，卻以期程不足1月為由企圖規避查核，此已造成學童學習環境安全之隱憂。

	3.
	    有關領有商業登記為「競技及休閒運動場館業」、「運動訓練業」等運動產業項目之場所應如何管理部分，按教育部110年2月24日臺教授體字第1100005005號函，其對外行為應依所登記營業或業務項目範圍辦理；如經營內容已逾營業或業務項目，各地方主管機關如商業處、體育局（處）應會同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稽查，並依個案事實審認後歸各法予以監督及管理，然類此案件就應由體育局（處）督導場所停辦所設補習教育業務，或逕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規定裁處業者罰鍰？

	4.
	    有關教育部建議採聯合稽查之形式進行個案審認部分，實有礙難執行之虞，說明如下:……無論係領有商業、公司登記，又或屬核准登記在案之協會，其他法令均無從納管，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所稱「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或申請核准舉辦之訓練、活動或課程」恐難適用於實務認定，且其他單位多以「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為由拒絕聯合稽查，致場所無從認定管理，類此案件之認定標準及處理方式，請教育部進一步研議。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另查，近年其他地方行政機關之實務疑義反映或函詢釋疑內容，亦包括法令及相關要件之認定或裁處困難待解等情。摘要於后：
近5年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函詢中央主管機關關於短期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之相關疑義情形摘要
	項次
	日期
（年.月.日）
	機關名稱
	地方函詢內容疑義之摘要

	1
	110.
03.03
	(略)
	案係民眾檢舉某協會疑有招生授課情形，倘以聚會辦理訓練課程之情事，是否適用該準則第2條除外規定。

	2
	112.
09.18
	
	函詢「○○協會」招生上課適法性：現場查察有20名左右學生及4名輔導員，該協會表示權責單位為內政部，協會不對外廣告收費招生，僅販賣學生教材，並免費指導，爰函詢該協會招生上課適法性。

	3
	113.
02.23
	
	1.「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之認定，是否以同一時段人數計算，或得合併不同時段之付費學員；其計算期間及同一學員於不同時段或科目是否重複計算，實務認定標準為何？
2.業者未明列教學費，僅以教材費、材料費或其他名目收費者，是否仍屬「收取費用」之情形。
3.業者於固定場址收費辦理短期補習教育，惟招生未達5人時，地方政府是否得要求其申設補習班；如業者拒絕，得否依該準則第34條或其他法令裁處。

	4
	114.
03.11
	
	經濟部(函轉)函詢有關「業者營業態樣涉辦理補習班業務」：有關商業登記營業項目「產業育成業」適用疑義，涉及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規定之解釋。

	5
	114.
04.02
	
	1.依該準則立法說明及歷史背景，第2條第2項係為排除特定訓練、活動或課程適用補習班規範，並非重申補習班應辦理商業或團體登記。就實務而言，親子共學團、職業訓練、藝文服務等活動型態多元，若僅以固定場址、招生人數及收費作為唯一判斷標準，將導致過度擴張補習班認定範圍，衝擊人民權益並增加地方政府執法困難，建請教育部審慎檢討。
2.另有關補教法修法研議，建議由教育部統整各地方政府意見與實務困境後統籌研析，以利制度完善與一致適用。

	6
	114.
04.07
	
	函詢「脈輪」或「靈氣(能量)療癒」課程及適用之法規疑義：「脈輪」或「靈氣(能量)療癒」課程，多以工作坊形式辦理，為期1至3日不等，其上課方式及課程內容涉及以人類圖能量氣場、生命靈數、水晶磁場、頌缽、音叉、靈擺、海鹽淨化等方式，感受及改善自身狀態，消除業障。惟前揭課程內容與坊間及近期引發輿論爭議之「心靈成長」、「潛能開發」等課程內容尚非雷同，爰函詢其課程定義及適用法規疑義。

	7
	114.
05.26
	
	部分藝文或職業訓練課程本質上與補習教育無關，倘逕以固定場址，5人以上且有收費之要件定義短期補習班範疇，恐造成地方主管機關管理負擔。

	8
	114.
06.10
	
	各類機構、場所教學型態多元，部分型態似難以適用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條第1項之規範卻實際進行教學活動，如親子共學團，係由不同家庭親子間所組成，共同分擔場地費、教師鐘點費、活動材料費，提供藝術、語文等多樣化親子共學活動，並無實際負責人亦難謂營利行為，類此案件雖教育局已嚴加稽查，惟相關事證難以涵攝上開準則第2條第1項之補習班定義，爰無法納管。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另，教育部於114年9月2日及9月3日舉辦全國短期補習班及兒童課照中心業務管理暨公共安全研討會議，會中高雄市教育局及宜蘭縣政府教育處曾共同針對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之適用範圍，與未立案補習班之定義、範圍及構成要件等問題提出疑義案。提案內容摘要如下：
提案單內容摘要
	提案單位
	高雄市教育局、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案由1
	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疑義

	說明
	1.觀諸該準則第2條第項2規定，並未明確定義排除適用之範圍，所稱「辦理登記」或「申請核准」究應如何區別，意即何種類訓練、活動及課程應認已「辦理登記」，又何種類訓練、活動及課程應認已「申請核准」，法規構成要件不明確，自不合法規明確性原則，致令各地方政府在適用上開規定時，多有事實認定及法令適用上未能一致執法標準之爭議。
2.其中尤以「私人或團體依其他法令規定，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屬相關機關辦理『登記』舉辦之訓練、活動或課程」為例，前開第2項規定並未將「商業登記法」明文除外，而依據商業登記法完成核准登記業者，經濟事務主管機關表示目前商工登記採登記管理分離原則，無逾越本業範圍之疑慮，實務上包含其他主管機關，內政部、社會局及文化局等案件，皆有認定困難問題，個案經教育部解釋又難以適用排除，以致實務現場教育部表示需一律納管。

	案由2
	短期補習班及未立案補習班之定義、範圍及要件

	說明
	1.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之構成要件包括：「固定場址」、「5人以上」、「收取費用」及「課程內容旨在增進生活知能」，惟隨著社會型態演變及終身學習風氣普及，學習型態日益多元化，如：親子共學團、職業訓練班、藝文服務或展演、線上與實體混成課程、主題式工作坊等，常與短期補習教育之形式界線模糊。此種情形導致地方政府實務上難以明確判斷學習內容及形式是否符合短期補習班之構成要件。又該準則第2條第2項經教育部解釋後適用不易，致使基層人員執法困難，認定標準無所依循。
2.實務上，原地方政府多以該準則第2條之構成要件作為稽查依據，並據以判定是否違法設立補習班，繼而依補教法第24條規定進行裁處。然而，近年來教育部多次引用補教法第24條規定，直接以是否以補習班或類似補習班名義擅自招生作為判定標準，未回歸準則第2條所界定之具體要件，實質上已造成學習活動類型無限上綱為補習班，導致地方政府對於各類教育活動皆須納管，形成管理認定不明確及執法困境。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高雄市政府查復資料。
此外，揆諸教育部函復近年地方政府提出相關認定疑義或裁處等類案處理情形，相關通盤問題包括略以，如業者聲稱為單次或非持續性活動、親子共學活動、線上課程教學等非屬一般補習班態樣之相關案件確有認定難度與執法爭議，或經地方政府認依規裁處後卻遭主管機關撤銷處分，衍生後續爭議等情待解。茲分列類此案件情形摘要如下表：
某地方政府等類案之處理情形摘要
	縣市
	事件摘要
	處理情形說明
	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
第2條第1項規定之關聯

	(略)
	1.教育局屢接獲民眾檢舉A○○違法經營補習班，經多次稽查發現其曾於固定地址常態性開課，且課程合計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惟該業者關閉招生網站並疑似更換上課地點，致蒐證不易。嗣於114年3月14日查獲課程時，現場人員改以「○○社」名義辦理，並否認與A○○相關，教育局認其係藉更換名義、以單次性講座方式規避補習班法規，爰仍予裁處，惟負責人主張該課程僅屬一次性活動並提起訴願。
2.倘業者刻意將課程拆分、分由不同單位名義辦理，並一律主張為1次性活動，即可能規避「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之認定標準，致地方主管機關難以依補教法有效認定及裁處未立案補習班，形成實務執法之重大困境。
	1.教育部訴願決定係以未查獲足資認定訴願人所辦理課程構成「修業期程達30日以上」之後續課程事證為由，撤銷原處分。
2.教育部稱，將持續督導地方政府，依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規定，綜合認定業者實質行為是否已符合補習教育之客觀要件，並督導其依該準則第8條及第9條規定辦理補習班立案；另依補教法第24條及第25條規定執行相關裁處，以強化補習班之稽查與管理作業。
	業者是否符合補教法第6條規定修業期限為1個月至1年6個月之認定。

	
	各類機構、場所教學型態多元，部分型態似難以適用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條第1項之規範卻實際進行教學活動，如親子共學團，係由不同家庭親子間所組成，共同分擔場地費、教師鐘點費、活動材料費，提供藝術、語文等多樣化親子共學活動，並無實際負責人亦難謂營利行為，類此案件雖教育局已嚴加稽查，惟相關事證難以涵攝上開準則第2條第1項之補習班定義，爰無法納管。
	教育部函復，摘述如下：
1.依該準則第2條規定，凡於固定場址對外招生、收費並辦理短期補習教育者，即屬補習班；至私人或團體依其他法令登記或核准辦理之訓練、活動或課程，原則上不適用該準則，惟仍應視其實質辦理情形認定。
2.至運動產業相關課程，雖涉及不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惟仍應回歸業者實際營運內容及所涉主管法規認定，尚不得僅以產業別登記即排除補教法之適用。
3.綜上，各案應以業者實質行為為判斷基準；符合前述補習班認定要件者，應要求補辦立案並依法裁處。其課程類科、修業期間及授課時數等，則由教育局依所訂設立及管理規定審認。另如接獲未立案補習班之陳情通報，仍應依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之相關規定查證屬實，以維護民眾權益。
4.另依教育部114年4月2日函示，涉多機關主管法規之課程活動，宜採跨單位聯合會辦或稽查方式釐清事實，倘協調仍有困難，仍應回歸該準則第2條及人民陳情處理原則辦理。
	業者是否符合該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認定。

	
	該府接獲民眾檢舉，會同相關單位稽查疑似未立案補習班，經稽查結果疑似符合立案條件，爰函請業者陳述意見，惟業者主張其商行性質為教材與學習點數銷售，非經營補習班。
	教育部函復，摘述如下：
1.依該準則第2條規定，補習班屬特許行業，係於固定場址招收學生、收取費用，並辦理補教法第3條所定短期補習教育之機構；另依該準則第12條規定，補習及進修教育得以面授或函授、廣播、電視及電腦網路等方式辦理。
2.另依「網際網路教學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所稱網際網路教學服務，係指企業經營者透過網際網路提供教學或相關服務，惟不包括短期補習班所提供之服務。業者如僅提供線上教學內容供民眾購買使用，尚未構成補習班經營者，應依數位發展部相關定型化契約規定管理。
3.綜上，請該府就個案情形，依現場稽查所蒐集之人證、事證及物證，綜合判斷其實際營運態樣，據以認定是否已涉及補習班之設立與經營。
	業者是否符合該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之認定。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綜上，隨社會變遷與各類親子活動型態多元化，現行短期補習班管理實務已面臨嚴峻挑戰，教育部雖多次函釋略以，關於短期補習班之具體認定，地方政府應以私人或團體辦理有無「固定場址、對外招生達5人以上、收費、授課及課程期限達30日以上」等具體事實，依規立案，如未符要件則非屬補習教育範疇；惟就地方政府補習教育管理之通盤調查結果顯示，鑒於各類新興活動界定模糊，部分型態難以直接適用，或採部分課程拆分、不同辦理名義等疑似規避情事，實務顯難僅就上述要件逕行認定、查核或予以處分，衍生執法窒礙；此外，如補習班設立管理準則第2條第2項關於各類機關核准舉辦之訓練或活動認定，除無法精準判別，面臨法令適用與程序正當性之困境外，個案聯合稽查形式亦屬困難，同時涉及兒少保護、公共安全、產業或經濟活動管理密度之衡平，亟待行政院督導相關機關積極評估，或強化認定標準及處理方式等具體指導意見，供地方主管機關遵循，俾消弭灰色地帶，建構安全之補習教育環境。
[bookmark: _Toc229386439]關於我國短期補習班之登記與認定機制，按補教法第9條等相關規定，如欲商業經營「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須先取得地方行政機關之許可，方得經營該項業務，並於領得許可文件後，始得為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申請；查教育部及經濟部多次申明相關規範，包括部分業者已商業登記「I103060管理顧問業」、「J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及「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等4大行業，且實質已涉補習班業務行為，應按權責就所涉樣態，依法及實務專業經驗判斷處理及事實認定，落實立案及督導管理等情；惟據教育部之查復資料載明，近5年全國僅5縣市查有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案件，整體現況未明，且本案顯示部分地方政府之相關稽查作為未臻落實，且對於現行法規尚存誤解，均待各機關積極會同督導查察及強化宣導，俾符法令意旨。　
按公司法第17條第1項規定略以，公司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復按同法第18條第2項規定略以，公司所營事業除許可業務應載明於章程外，其餘不受限制。又按商業登記法第6條第1項規定略以，商業業務，依法律或法規命令，須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商業登記。暨按有限合夥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有限合夥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有限合夥登記。復詢據經濟部指出略以，公司、商業業務、有限合夥是否涉及許可業務，應視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專業管理及作用法規有無特別規範而定；至許可業務外，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並不以登記為必要，但其他法令另有限制或禁止規定者，則從其規定；而行業實際經營管理狀況之認定，係由該公司所在地之地方政府依業者實際經營樣態，參酌代碼表之定義內容[footnoteRef:6]，依職權審認等語。 [6:  代碼表訂定之各業別，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專業法令，倘屬公司、商業及有限合夥登記前應先取得許可文件(即採事前許可登記制)之業務，其細類營業項目代碼尾碼編訂為「1」，如「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倘非許可業或採事後許可登記者，則代碼尾碼編訂為「0」，如「I103060管理顧問業」、「J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 

承上，按補教法第9條第1項第4款規定略以，短期補習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其設立、變更、停辦及立案之條件與程序、名稱、類科與課程、修業期間、設備與管理、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之條件、收費、退費方式、基準、班級人數與學生權益之保障、檢查、評鑑、輔導、獎勵、廢止設立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準則規定；其相關管理規則，並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上開準則定之。基此，依經濟部指出，業者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時，雖可登記「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惟按補教法第9條1項第4款規定略以，該業務屬於「許可業務」，業者必須先取得地方教育行政機關之許可，方得經營該項業務，並於領得許可文件後，始得申請公司或商業登記。至有關100年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教育部及經濟部等機關就「I103060管理顧問業」等4大行業應回歸其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相關函釋歷程及內涵詳如前述調查意見二。究此，詢據教育部復稱以，如實質涉及補習班業務行為，應按規定辦理補習班立案登記，並依落日條款於102年6月30日前完成補習班登記立案，後續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權責就所涉樣態，依法及實務專業經驗判斷處理及事實認定。
惟查，本案被訴機構○○教室、○○工作室及其他待解爭議如○○企業社等案例，部分已登記或於查察過程中陸續辦理「J601010藝文服務業」等4大行業之商業登記在案，然疑實際從事短期補習班業務行為，顯示相關態樣仍待依法落實管理。此經詢經濟部主管人員到院說明略以，在營業項目代碼中已有提醒，如同本案涉及之「I103060管理顧問業」、「J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及「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等行業，若從事短期補習班業務，應歸入短期補習班，若是要登記補習班，登記機關也會提醒此屬特許，要取得許可才可登記；若未登記許可營業，登記機關會認為沒有要從事這行業，必須由地方主管機關之後依實際狀況查察等語。然據教育部查復資料載明，部分地方政府針對業者以4大行業商業登記，卻疑有辦理「短期補習班業(J201031)」之實務認定部分，仍見有「行政解釋在前，法規命令在後，教育局依本準則規定辦理，爰103年以後未依101年函釋進行認定辦理」等情；況據高雄市政府主管人員於本案詢問會議中，復就此項再提疑慮略以，「除I103060管理顧問業4行業外之類別是否即屬未立案補習班，如小吃部等案例又如何認定」等語。足見，本案相關規範及函釋之意旨未盡落實，教育部允應會同相關機關督導釐清、強化宣導溝通。
另查整體全國管理現況，則據教育部函復資料顯示，近5年全國僅5地方政府查有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案件；而該部對此現象說明略以，商業登記並非屬補習班立案之必要條件，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通常須於接獲民眾檢舉、辦理定期或不定期稽查，或業者主動申請補習班立案時，始得釐清其實質營運情形；是以，該部調查各地方政府實務上處理業者以「I103060管理顧問業」等4項行業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案件，所呈現之統計數量較少，係反映地方政府實務現況，非調查遺漏。足證，本項整體現狀實有未明，且有部分違規情形尚待解決，主管機關允應通盤檢討。相關查察結果及細節情形如下：
110年-114年整體案件之登記數據如下表24：
地方政府處理業者以「I103060管理顧問業」等4大行業法令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案件數一覽表
	縣市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回歸
本業
	補辦
短期補習班業登記
	回歸
本業
	補辦
短期補習班業登記
	回歸
本業
	補辦
短期補習班業登記
	回歸
本業
	補辦
短期補習班業登記
	回歸
本業
	補辦
短期補習班業登記

	臺北市
	-
	-
	-
	-
	1
	3
	1
	-
	9
	1

	新北市
	-
	-
	-
	-
	-
	-
	-
	-
	3
	3

	桃園市
	8
	-
	10
	-
	9
	-
	16
	-
	17
	2[footnoteRef:7] [7: 另據教育部詢問會議前查復資料指出略以，桃園市政府原填列2件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案件，經該府教育局派員稽查均屬未立案經營補習班，依法裁處罰鍰，且業者無申請補習班立案之意願，仍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持續列管追蹤，並調整為「回歸本業」方式辦理。] 


	彰化縣
	-
	-
	-
	1
	1
	-
	-
	-
	-
	3

	嘉義市
	-
	-
	-
	2
	1
	-
	1
	-
	-
	-


 資料來源：本調查整理自教育部查復資料。
承上，就上述114年地方政府曾處理「I103060管理顧問業」等4大行業之案件，其實質已涉有補習教育行為，卻未向地方政府立案補習班者，業經裁處為未立案補習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情形，分列如表(下略)[footnoteRef:8]。 [8:  本項於調查報告公布版略。] 

綜述之，關於我國短期補習班之登記與認定機制，按補教法第9條等相關規定，如欲商業經營「J201031短期補習班業」，須先取得地方行政機關之許可，方得經營該項業務，並於領得許可文件後，始得為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申請；查教育部及經濟部多次申明相關規範，包括部分業者已商業登記「I103060管理顧問業」、「J202010產業育成業」、「J601010藝文服務業」及「J701040休閒活動場館業」等4大行業，且實質已涉補習班業務行為，應按權責就所涉樣態，依法及實務專業經驗判斷處理及事實認定，落實立案及督導管理等情；惟據教育部之查復資料載明，近5年全國僅5縣市查有回歸本業或補辦短期補習班業登記之案件，整體現況未明，且本案顯示部分地方政府之相關稽查作為未臻落實，且對於現行法規尚存誤解，均待各機關積極會同督導查察及強化宣導，俾符法令意旨。

[bookmark: _Toc524895648][bookmark: _Toc524896194][bookmark: _Toc524896224][bookmark: _Toc524902734][bookmark: _Toc525066148][bookmark: _Toc525070839][bookmark: _Toc525938379][bookmark: _Toc525939227][bookmark: _Toc525939732][bookmark: _Toc529218272][bookmark: _Toc529222689][bookmark: _Toc529223111][bookmark: _Toc529223862][bookmark: _Toc529228265][bookmark: _Toc2400395][bookmark: _Toc4316189][bookmark: _Toc4473330][bookmark: _Toc69556897][bookmark: _Toc69556946][bookmark: _Toc69609820][bookmark: _Toc70241816][bookmark: _Toc70242205][bookmark: _Toc421794875][bookmark: _Toc422834160][bookmark: _Toc216793047][bookmark: _Toc229386440]
處理辦法： 
[bookmark: _Toc524895649][bookmark: _Toc524896195][bookmark: _Toc524896225][bookmark: _Toc70241820][bookmark: _Toc70242209][bookmark: _Toc421794876][bookmark: _Toc421795442][bookmark: _Toc421796023][bookmark: _Toc422728958][bookmark: _Toc422834161][bookmark: _Toc216793048][bookmark: _Toc224629119][bookmark: _Toc227162348][bookmark: _Toc227229715][bookmark: _Toc229058776][bookmark: _Toc229062773][bookmark: _Toc229386441][bookmark: _Toc2400396][bookmark: _Toc4316190][bookmark: _Toc4473331][bookmark: _Toc69556898][bookmark: _Toc69556947][bookmark: _Toc69609821][bookmark: _Toc70241817][bookmark: _Toc70242206][bookmark: _Toc524902735][bookmark: _Toc525066149][bookmark: _Toc525070840][bookmark: _Toc525938380][bookmark: _Toc525939228][bookmark: _Toc525939733][bookmark: _Toc529218273][bookmark: _Toc529222690][bookmark: _Toc529223112][bookmark: _Toc529223863][bookmark: _Toc529228266]調查意見一，提案糾正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調查意見一，函請教育部督同妥處見復。
[bookmark: _Toc421794877][bookmark: _Toc421795443][bookmark: _Toc421796024][bookmark: _Toc422728959][bookmark: _Toc422834162][bookmark: _Toc216793049][bookmark: _Toc224629120][bookmark: _Toc227162349][bookmark: _Toc227229716][bookmark: _Toc229058777][bookmark: _Toc229062774][bookmark: _Toc229386442][bookmark: _Toc227229717]調查意見二、三，函請行政院督導研議見復。


調查委員：賴鼎銘
         王幼玲

中華民國11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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